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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都忘记了
说一声再见

小船哥走了之后，马上就轮到了秦川
和秦茜。

我没有为秦川他们的离去而哭鼻子，
但是仍然会觉得失落。秦川走之前也拎
了一兜子小玩意来找我，他在我的小床上
抖开，叮叮咚咚铺了一片，好多东西都瞧
着眼熟。

“这个，是你去年攒的香味橡皮，你课
间去跳皮筋的时候我给拿走了，喏，香蕉
的那个我用了，还剩橘子和草莓的，还给
你吧。”

“哦。”我想说谢谢，却怎么都觉得有
点不对劲儿。

“还有这个，《戏说乾隆》的贴画，程淮
秀的我留着啦，四爷的还给你吧，再送你
两张喜儿和贾六的。”

“我说怎么哪儿都找不到了！原来被
你抢走了！”我愤愤地把贴画揣在了怀里，

“还有那些展护卫的呢！”
“抄班长作业，送给她了。”秦川大言

不惭地说。
“秦始皇！”我尖着嗓子叫起来，“这些

全都是我的！你赶紧搬走吧！我再也不
想看见你了！”

我一边嚷一边把秦川往外推，秦川挣
扎着不走，我干脆插上了门。

秦川在门外把玻璃窗敲得咯吱吱响，
大声喊：“我真走了啊！走了可就再也不
回来了！”“快走吧！千万别回来！越远越
好！”“行！谢乔！”秦川愤愤地走开，还嘟
囔着，“那些是你的，可镭射卡都是我自己
的呢！”

我翻开床上的小玩意，发现里面还真
有那么几张林志颖的镭射卡，我最喜欢的

明星就是林志颖，那时候只要大人给我一
块钱的钢镚儿，我都攒着到胡同小口儿的
小卖部那里的明星卡片机去摇明星卡，摇
出来谁可不一定，一般的都是普通的硬质
卡，只有运气特好的时候才能摇出闪亮的
镭射卡，要是再摇到林志颖那张，我就要
高兴半天。

这几张镭射卡成功地挽救了我和秦
川差点绝交的友谊，但还是不能改变他到
底要搬离这里的命运。

秦川和秦茜搬走的那个下午，我们仨
一起跑到了小学顶楼。北京已经入了深
秋，着上了特有的昏黄与灰色。秦茜说要
好好陪我玩，我想玩什么都可以，秦川也
出奇地恭顺，一句都没跟我抬杠。可是跟
他抢着玩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他真的让
着我了，我倒觉得没意思了。后来我们就
一起跳了大绳，秦川和秦茜一人站在一边
抡绳儿，我在中间，听着他们喊：“小熊小
熊你转一下圈儿，小熊小熊你摸一下地，
小熊小熊你滚出去！”

我一下下跳着转着，天边的大雁擦着
昏黄的云彩排成人字向南飞去，远处胡同
里灰色的平房连成了一片，谁家院子的柿
子熟了，沉甸甸挂了一树，那棵我们常爬
的大枣树也深沉地伸展开了枝丫，时不时
有风吹过，便窸窸窣窣地掉许多叶子，我
们院子里升起了炊烟，奶奶可能烧饭了，
院门开着，戴小白帽的秦奶奶出来倒土，
她要喊一嗓子川子，我们在小学楼顶都能
听见。

这就是我记忆里儿时落幕的样子了，
北京城在我们脚下沉沉浮浮，最终消失幻
化成了别的模样，可就像对要远行的秦川
一样，我到最后都忘记了说一声再见。

下期起刊登小说连载《中原大战》，敬
请关注。

一个 18岁的花季少女，从延安辗转来到抗
战胜利后的上海，加入情报部门“飓风小组”，她
将面对一场场尔虞我诈，一次次险象环生。随
着故事的深入，她戴着面具爱，也戴着面具恨，
恋人被杀害，她却必须强颜欢笑参加自己与他
人的订婚典礼……在《若爱重生·周旋1946》中，
人物关系的设计密如蛛网，敌中有我，我中有
敌，似乎每行一步都要伴随着“破绽”与“疏
漏”……

红色女特工

那一年，江沁梅还不满18岁，却站在了一个
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

这个来自延安的女孩，注定要经受一场非
常的考验，承受来自于身心的双重压力。就像
置身于一片不可预知，却注定惊涛骇浪上的小
舢板中，俯瞰着深不可测的海面，难以感知未
来。

两个父亲，两个将军，一个是我党资深卧底
人员，一个是老牌国民党特务，而她，将从一名
延安时代无忧无虑、热情激昂的抗日军政大学
学员，变身为一名红色谍报人员，周旋在敌营，
在生父和养父之间。

她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会作出怎样的抉择？
多年以后，每当江沁梅记起自己当年离开

延安的情景，总会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挣扎在命运的旋涡中，辗转反
侧，最终收获的，也不过是一缕寂寥和怅惘的心
绪罢了。

当年的江沁梅却是浑然不觉的，那时的她，
意气风发，可在小姨沈冰眼中，她还是清纯稚嫩
的娃娃。未曾发育起来的细瘦身材，清汤挂面
式的披肩长发，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幸好一米六四的身高，让她有了一丝窈窕淑女
的风范。

“唉！你这总是长不大的样子，可咋办哟？”
小姨沈冰轻叹道。然后，就拉着她走出了家门。

1945年秋的重庆，到处都是抗战胜利后的
欢快气氛。那残酷持续的大轰炸已成为历史，
和平的曙光乍现，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充满希望
的状态。从北碚的一家高级美发厅出来，江沁
梅已改了模样。

一身象牙白的洋装裙，下摆略微蓬起，恰到
好处地凸显了女孩不盈一握的纤纤腰身；齐眉
刘海光亮蓬松，乌黑的直发披在肩后，束着一条
鹅黄色发带，显出了几分俏丽。加上女孩洁白
如玉的肤色，乌亮闪光的双眸，精致挺拔的鼻
梁，微微上翘的嘴唇，尤其是她眉间那颗淡红
色、形如梅花的朱砂痣，沈冰看着看着，不由得
捂嘴笑了。

“小姨，您笑什么呀？”女孩懵懂的样子甚是
可爱。

“傻丫头，这下我放心了。唔，这个形象挺
符合你目前的身份，是在陪都中产家庭生活了
多年的女孩！”

“可是，我穿这种洋装好不习惯，缚手缚脚
的……”女孩嘟嘟嘴。

“这么华贵的衣服还不习惯，那你习惯穿什
么？”沈冰亲昵地拍拍她的头。她自己还没有孩
子，所以对这个刚刚重逢的外甥女格外宠爱。

沁梅在小姨的耳边低语：“当然是军装啦！
我可是来自延安的……八路军！”

沈冰满脸严肃道：“梅梅！你要记住自己如
今的身份，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是一名……”

“红色特工！”女孩兴奋地抢过话头，虽然声
音压得很低，她还是习惯性地回头看看门窗的
方向。

“唉！”沈冰叹了口气，“我倒觉得，很多时
候，你应该忘却自己的身份。对你来说，目前能
成功蛰伏下来比什么都重要，你忘了老秦的交
代了？蛰伏重于行动！”她神情复杂地搂住沁梅
的肩膀，“别忘了，到了上海，你的身份会更加特
殊，你要面对的是……两个将军父亲！”

下期关注：沉迷在往事中

劳动争议纠纷让再就业的退休
老人陷入尴尬境地，特别是当出现
伤亡时，退休老人无法保险赔付，那
么他们的人身损害由谁负责呢？

劳动争议案件的一般处理程序
为：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申请，如不服
仲裁结果，再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
诉讼，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

付。但对于再就业的退休老人来说
这是一条死胡同。

记者发现，退休老人可以以“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直接
向法院起诉，向侵权雇主索要人身
损害赔偿。法院会确定双方的过错
程度，划分赔偿责任比例。只要雇
主有错，老人一般都会得到赔偿。

房山法院法官张栓建议广大老
年朋友，退休重返岗位与用人单位
签署书面合同时，应与单位约定好
明确的工作内容、报酬、商业保险、
加班费等权利义务，同时，做好相关
材料的保存工作，增强证据意识，维
护好自身权益。

（北晚）

老人再就业 遇争议没法保护
法院：非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工伤保险于法无据

身体健康的退休老人再就业，对其自身和用人单位都是
一件好事。但当发生劳动争议时，这些“超龄老人”便会处于
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劳动法》等法规将退休老人排除在法
律调整的范围之外；退休老人所主张的劳动关系认定、经济补
偿、工伤保险等要求绝大多数都得不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
法院的支持。

64岁的赵大爷退休多年，把孙
子看大后，2013年9月，他到离家不
远的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

“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上厕所了，不
巧公司主管王晓鸥（化名）来到我负责
的楼层，等我回来后，她一句话没问就
把我辞退了。”赵大爷在庭上称。

此前，赵大爷曾与保洁公司签
署了一份“协议书”，他认为公司辞退
自己违反了《劳动法》，向海淀区劳动
争议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但未获受
理，于是又将公司告上法院，要求支
付自己一个半月的补偿金2850元。

保洁公司辩称，公司和赵大爷

签署的是劳务协议书，非劳动合同，
和赵大爷解除合同是因为赵大爷违
反公司禁止捡废品的规定。

海淀法院审理认为，赵大爷在
签订协议的时候已满60周岁，超过
了法定退休年龄，不受《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的调整。

64岁保洁员被辞索补偿被驳

57岁的王女士2013年退休，被
单位返聘继续留下工作，负责一些
人事材料的保管和查询。

去年，王女士下班途中被一辆
汽车撞倒，经医院诊断为急性重型
颅脑损伤，身体多处骨折，后经法
医鉴定为四级伤残。

事发后，王女士向劳动争议仲

裁委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以超过
退休年龄不予受理为由驳回。王
女士将用人单位诉至法院，要求按
照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各项经济损
失共计二十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女士在发
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已经赔偿王女
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8 万余元。

此外，王女士属于退休人员，按时
领取退休金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退休待遇。

房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开始
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
动合同终止。”据此，法院驳回了王
女士的诉讼请求。

返聘老人遇车祸不算工伤

以上两个案例不管是要求经济
补偿还是工伤保险赔付，都需要满
足劳动关系这一前提，这一点恰恰
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的规
定，劳动者只要满足“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和“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便不再是
劳动者，再就业后与用人单位形成
的是劳务关系。

反对者则认为，《劳动法》只禁止
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
年人，但未禁止招用退休老人，且《劳
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2013年 8月，经过四年多的艰
难维权，65岁的河北籍在京打工者
刘玉启，拿到工伤赔偿，也成为北京
地区“超龄”农民工获赔第一案。但
此案并未形成示范效应，在北京，据
记者了解，老人再就业遭遇劳动争
议时，基本都会被仲裁机构和法院
驳回。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争
论

遭遇伤亡宜走侵权索赔启
示

案
例


